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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

申请招商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应招商银行要求，为支持公司的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担

保的问题，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王长春先生为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两千

万元的招商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与公司申请的银行授信有效期相同。 

2、关联关系 

王长春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3、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同意提交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和表决。表决时，关联董

事王长春先生按照规定进行了回避，其余 8名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4、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概述 

截止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王长春先生持有公司 65,528,900 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 22.4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长春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



事长。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应招商银行要求，为支持公司的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担

保的问题，公司控股股东暨董事长王长春先生为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两千

万元的招商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与公司申请的银行授信有效期相同。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王长春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

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临时会议）以及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

事长王长春先生为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的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

销担保，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有效期限为一年，至 2016 年

9 月 24 日，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王长春先生为公

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

有效期限为一年，至 2016 年 12 月 8 日，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临时会议）以及公司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向控股股东王长春先生借款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4,50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在北京购买研发办公房产的部分款项，借

款期限为自转款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3 个月，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前归还了上述关联借款。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协议事项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因招商银

行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长王长春先生为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的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全体独立董事认为，王长春先生为公司日常经营支出的银行授信申请提

供担保是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的合法行为，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9 日 

 




